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0年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檢查補助計畫檢查及追蹤流程 

個案向合約醫院預約登記時間，持警消人員或清潔

隊員身分證明及身分證、健保卡等相關文件，至本

市合約醫療機構受檢。 

合約醫院確認並核對身分符合本計畫補助資格、向

個案說明並請各案填寫檢查說明書(含同意書)、問

卷及提供檢查 

合約醫院於檢查結束 2個月內追蹤個案(須至少追蹤

3次回診看報告，並於個案回診看檢查結果報告時，

提供衛教並進行醫病共享決策(SDM)。且不收取掛號

費。 

 

合約醫院提供 LDCT 檢查 

 

回胸腔科門診諮詢，由醫師依照

病患臨床徵象，判定診療方式、

定期追蹤頻率或其他醫療處置並

進行醫病共享決策 SDM 

個案回診 

 

個案未回診 

 

合約醫院寄發報告 

 

1. 合約醫療機構將個案之檢查說明書與問卷、放射科醫師報告、胸腔

科醫師報告(含個案回診證明)等資料登錄上傳至本局建置之「低劑

量電腦斷層掃描檢查系統」。 

2. 合約醫療機構就本局每月應給付部份，應於次月 10日前檢附檢查申

領明細表、領據，同時附上檢查個案影像檔，以 DICOM(醫療影像傳

輸標準)檔案類型〔包含 1組切片厚度在 1.25mm(含以下)〕影像之

原檔光碟送交本局，向本局辦理請款手續。 


